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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调查

1 、概述

海西天然气管网二期工程（福州—福鼎段）宁德蕉城区管道迁改共包含3段新

建管道。迁改工程为已建海西天然气管网二期工程(福州一福鼎段)管道迁改。迁改

段分为3段，迁改前总长度8.34km，迁改后总长度8.756km。金涵六都段管道原长

5.13km，迁改后线路长度约3.592km；八都碧桂园段管道原长1.85km，迁改后线路

长度约2.834km；林厝服务区段管道原长1.36km，迁改后线路长度约2.330km。迁

改管道设计输气量13.49×108m/a，设计压力为7.5MPa，管径D813mm。沿线不涉及

站场、阀室迁改，无水域大中型穿跨越及等级公路穿越；

我司于 2025年 8月 20日委托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规定，我司于委托环评工作后 7

个工作日内，即 2025年 8月 22日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进行了第一次公示。截止目前，我司未收到有关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在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司于 2025 年 11月 6 日～2025

年 11月 19日在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及海峡导报、当地村镇公告栏进行

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的期限为 10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我司未收到有关与本

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本项目具体公众参与调查方式及时间等见表 1.1-1。

表 1.1-1 公众参与调查时间及调查方式

项目 时间 方式 对象 备注

第一次环

评公示

委托环评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
网络公示 社会公众 2025 年 8 月 22 日

第二次环

评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形成后

网络告示、报

纸公示、张贴

公示

社会公众

公示 10 个工作日

(2025.11.6～

2025.11.19)

报批前公

开

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

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
网络公示 社会公众 未进行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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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

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下列

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现有工程及其环境

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我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在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进行首次环境信

息公示。本次公示主要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内容进行公示，供关心本项目

建设的社会各界人士查看阅读，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

本次公示内容如下：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现将《海西天然气管网二期工程（福州-福

鼎段）宁德蕉城区迁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开的有关内容公示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⑴项目名称：海西天然气管网二期工程（福州-福鼎段）宁德蕉城区迁改

⑵建设单位：宁德市蕉城区土地收储中心

⑶建设地点：宁德市蕉城区

⑷建设性质：改建

⑸投资总额：15211.14 万元

⑹建设规模：海西天然气管网二期工程（福州—福鼎段）宁德蕉城区管道迁改共包含 3

段新建管道，具体如下：1）金涵畲族乡至蕉城区六都段（简称金涵六都段）：线路长度约

3.592km，设计压力 7.5MPa，管径为 D813mm，L485M 直缝埋弧焊钢管。2）蕉城区八都碧桂

园规划区段（简称八都碧桂园段）：线路长度约 2.834km，设计压力 7.5MPa，管径为 D813mm，

L485M 直缝埋弧焊钢管。沿线不涉及站场、阀室迁改，无水域大中型穿跨越及等级公路穿越；

3）蕉城区林厝服务区产业园段（简称林厝服务区段）：线路长度约 2.330km，设计压力 7.5MPa，

管径为 D813mm，L485M 直缝埋弧焊钢管。沿线不涉及站场、阀室迁改，无水域大中型穿跨越

及等级公路穿越。

⑺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3

①现有工程概况：海西天然气管网二期工程（福州—福鼎段）起于福建 LNG 一期管网工

程的福州末站（改扩建成青口分输站），终于福鼎市闽浙交界处。长乐-福鼎段工程始于营

前分输站围墙外 5m，终于闽浙交界，途径 9个县（市、区），全长 249.8km，设计压力 7.5MPa，

管径Φ813mm，管道材质 L485M。沿线设 8 座站场、7座 RTU 阀室。于 2011 年 8 月 4 日由原

福建省环境保护厅以《关于批复海西天然气管网工程罗源至福鼎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闽

环保评[2011]84 号）对现有工程进行了批复。

②环境保护措施：现有工程施工期已结束，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如下：

1、废气环境保护措施：本工程运营期间主要的大气污染为在清管、管道检修及事故等

情况下排放的过剩天然气。沿线双木洋清管站和福鼎末站的火炬高度设计满足《石油天然气

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2004)中的要求;其余 7 个站场阀室的放空竖管(15m)均有独立

的围墙隔离区，和周围的居民、学校等敏感区的距离约为 100~305m，高出周围建筑物≥2m，

可满足规定的防护距离要求。宁德分输站、福安分输站、柘荣分输站、七都阀室、岩下阀室、

霞洋阀室和管阳阀室的放空管放空速率很小，对周边环境不大；双木洋清管站和福鼎末站的

火炬放空速率为 8.96x104m3/h，火炬排放后的气体经空气稀释、扩散作用，对周边环境影响

小。

综上所述，运营期间分输站、阀室采用火炬或放空管放空的方式处理过剩的天然气，有

利于环境保护和防火安全，该防护措施是可行的。

2、废水环境保护措施：场内设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处理规模为

0.5m3/h。接触氧化式一体化处理设施的出水可以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二级要求。分输站生活污水处理后主要用于站场绿化，少量排入附近农田。污泥使用厌氧消

化处理，剩余污泥量很小，一般 1~2 年清理一次，污泥可作为农用肥料综合利用。

3、噪声防护措施：本工程宁德分输站、福安分输站、柘荣分输站、七都阀室、岩下阀

室、霞洋阀室和管阳阀室投入使用后，因站场内不设置水浴式加热炉，且站场设备的封闭隔

离即是良好的隔声措施。

双木洋清管站和福鼎末站设置放空火炬，仅用于处理清管收球作业、安全阀排放、分离

器检修及事故放空时所排放的天然气，火炬运行过程将产生较大的高速气流噪声，具有间歇

性、短期性的特点，设置小孔喷注消声器进行消声处理。

小孔喷注消声器是一种能阻碍声音传播而让气流顺利通过、防治气流动力性噪声的专用

设备。在结构上合理紧凑。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强度高，安装检修方便等优点。是一种效

果显著的控制排气放散噪声的消声设备，其消声值在 32-45dB(A)。双木洋清管站和福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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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采用小孔喷注消声器后，火炬噪声得到大幅度的消减，再通过距离、空气的衰减。

4、生态措施

本工程投入运行后，对生态环境影响主要为对原有土地类型的改变。由于管道敷设的相

关法令限制，管线铺设覆土后中心线两侧 5m 范围内将不再种植根系较发达的乔木和灌木，

应通过改种根系较浅的草本植物，如狗牙根、白茅、龙须草、三叶草等当地常见的植被，以

最大程度恢复原有的植被覆盖;管线经过的耕地可以在管线铺设后恢复耕作。

5、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站场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来自管线投入使用前以及事故检修后产生的清管垃圾以及工

作人员的生活垃圾。清管杂质主要是灰尘，并可能还有少量的铁屑。铁碰撞可能产生火花，

为了避免火花进入工艺设备区，清管杂质将被输送至排污池，池内常蓄有一定量的水，杂质

即使可能产生火花也会被水熄灭。排污池的设置可有效避免安全事故隐患，同时清管杂质也

得到了有效收集。收集的清管杂质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

宁德分输站、双木洋清管站、福安分输站、柘荣分输站和福鼎末站内均设置有垃圾桶，

分类收集生活垃圾，最终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6、风险防范措施

本工程输气管线的运行，在采取管道防腐、阴极保护、带压封堵技术、自动控制等天然

气管道工程的防护措施情况，风险值较低，但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将会很严重。因此管道工程

从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到运营阶段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防范。

二、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宁德市蕉城区土地收储中心

联系人：李经理联系电话：15160112788

地址：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58 号创投大厦 6 楼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单位名称：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工联系电话：0591-88689212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夺锦标弄 62 号三层-68 室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详见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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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

关的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

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六、公开起止日期

本次公开起止日期为 2025 年 8 月 22 日至 2025 年 9 月 4 日。

公示单位:宁德市蕉城区土地收储中心

日期:2025 年 8 月 22 日

首次公示信息发布后，截止目前，我公司未收到有关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

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符合性分析：我公司于 2025年 8月 20日委托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项

目环评编制工作，于 2025年 8月 22日在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进行首次

环境信息公示，公示时间、公示内容等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

要求。

2.2 公开方式

项目的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在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进行公

开公示。

2.2.1 网络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用网络平台公示的公开方式，网络公示

网址为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属于公开的网络平台，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网址：http://www.hjxxgs.cn/gongshi/1730.html。

网络公示时间为：2025年 8月 22日。详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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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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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本项目的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是在行业网站进行，无其他公开途径。

2.3 公众意见情况

截止至当前，我司未收到任何单位和公众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条和第

十一条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网

络平台、报纸和张贴公告等 3种方式同步公开相关信息。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

征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我司于 2025年 11月 6 日～2025 年 11月 19日在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

开网及海峡导报、当地村镇公告栏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的期限为 10个工

作日。

网络平台及报纸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等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依法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意见。现将《海西天然气管网二期工程（福州-福鼎段）宁德蕉城区迁改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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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详见网址：www.hjxxgs.cn/gongshi/1809.html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到我司查阅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与本项目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居民、单位或个人等。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详见网址：www.hjxxgs.cn/gongshi/1809.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我单位提出与项

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宁德市蕉城区土地收储中心

通讯地址：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58号创投大厦 6楼

联 系 人：李主任

电 话：0593-2318018

电子邮箱：595725593@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发布之后 10个工作日。

宁德市蕉城区土地收储中心

2025年 11月 6日

我司通过网络平台（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海峡导报及现场张贴

三种方式同步公开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是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

成后，网络平台及现场张贴公示 10个工作日，报纸公示 2次，公示内容、公示

时间及时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

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次网络平台公示载体为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属于公开的网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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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公示要求。

网址：www.hjxxgs.cn/gongshi/1809.html

网络公示时间：2025年 11月 6日～2025年 11月 19日

截图：详见图 3.2-1

图 3.2-1 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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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本次报纸公示载体为《海峡导报》。《海峡导报》是由福建日报社主管主办

的报纸。1999年 3月 9日在厦门特区正式创刊，立足鹭岛、深耕闽西南、辐射

两岸、面向全国。《海峡导报》自创刊以来，坚持正确的办报宗旨，以“贴近市

民、服务生活”为宗旨，连续多次入选 “全国都市报三十强”，曾获“中国最

具品牌传播力强势媒体”“中国最具品牌竞争力强势媒体”等全国性荣誉宣。

《海峡导报》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九都镇）公众易

于接触的报纸。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报纸公示要求。

报纸名称：《海峡导报》

日期：本次报纸公示 2次，分别为 2025年 11月 7日和 11月 10日

照片：详见图 3.2-2。

3.2.3 张贴

我司在项目沿线的乡镇、村委会等公示栏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现场公示选

取周边临近敏感点、单位的公告栏作为张贴公示平台，符合公示要求在公众易于

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

现场公示起止时间为：2025年 11月 6日～2025年 11月 19日

地点：金涵乡政府、上兰村委、七都镇政府、八都镇政府、新楼村委、猴盾

村委等公示栏

照片：详见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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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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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

图 3.2-2 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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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兰村村委公示栏 七都镇政务公开栏

金涵畲族乡公开栏 猴盾村村务公开栏

新楼村村务公开栏 八都镇政务公开栏

图 3.2-3 张贴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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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未采取其他方式公示。

3.3 查阅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征求意见稿查阅场所设在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58号创投

大厦 6楼（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查询场所”）。截止当前，征求意见稿查询场所 0人

到访查阅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截止目前，我司所设征求意见稿查询处 0人到访查阅报告；公示期间，我司未收到

有关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除采取网络、报纸及现场张贴公示外，未采取其他形式的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通过网络平台、报纸、现场张贴公示形式共进行了 2次公众意见收集和调查

工作。

首次公众参与的调查结果表明，公示期间未收到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反馈意见；第二

次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未收到任何公众关于本项

目的来信、邮件、传真及电话。

（1）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2）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未进行

7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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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蕉城区土地收储中心已按照要求对建设项目进行首次公开、征求意见稿公

开，并正在对建设项目进行报批前公开，其中首次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未收到公

众反对意见。

8 、其他

存档备查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本项目登报报纸，公参期间的网络平台信息

公开网络截图、现场张贴公告照等均已在我司档案室以电子档形式存档备查。

9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海西天然气管网二期工程（福

州-福鼎段）宁德蕉城区迁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首次

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对意见。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海西天然气管网二期工程（福州-福鼎段）宁德蕉城区

迁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

宁德市蕉城区土地收储中心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宁德市蕉城区土地收储中心

承诺时间：2025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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